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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

工作总结

根据《长宁区人民政府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

法》、《长宁区人民政府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工作评

估考核办法》的工作要求，区绿化市容局党组将“两会”建

议、提案办理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，在规定时限内完成了

办理工作。现将办理情况总结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“两会”期间，我局收到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

23 件，其中人大代表建议 12 件（主办件 8 件，会办件 4 件）；

政协提案 11 件（主办件 4 件，会办件 7 件）。主办件中涉及

绿化类 9 件，环卫管理类 2 件，市容景观灯光类 1 件；会办

件涉及绿化类 9 件，环卫类 2 件，市容管理类 1 件。平时人

大建议 1 件，平时政协提案 3 件（主办件 1 件，会办件 2 件）。

协助办理市人大代表建议 1 件（建议编号 0828 号）。建议和

提案主要集中在绿化领域，办件总数量比去年略有上升，主

办件数量却比去年上升了一倍之多。

二、办理情况

“两会”期间 8 件人大主办件和 4 件政协主办件，及平

时 1 件政协主办件，办理结果均为解决采纳。2 月底，会办

件全部办结；4 月 10 日，主办件全部办结；10 月 27 日，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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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件全部办结。“两会”期间及平时人大、政协主办件均书

面答复代表并报区人大办、区政协办、区府办，同时按照“应

公开尽公开”的原则，对代表、委员的建议、提案及答复意

见在区政府门户网站公开专栏进行公开。同时按照书面答复

中明确的工作内容全部跟踪落实到位。

三、主要做法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统筹协调推进办理工作。区绿化

市容局于 2 月 2 日和 7 日，分别召开局长办公会和集中办理

专题会，研究部署“两会”建议、提案办理工作。一是明确

办理方向。局主要领导要求，办理工作要深入践行全过程人

民民主和法治为民的重要理念，对每条建议、提案要结合管

理法规仔细研究，现有法规没有明确操作办法的要主动作

为、勇于创新、敢于担责，确保高质量落实办理工作。二是

明确职责分工。我局建立局主要领导负总责，分管领导具体

抓落实，主管科室综合协调，承办科室具体推进的工作机制。

三是明确办理流程。我局严格按照《2022 年度长宁区人民政

府办理区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工作考核评估实施方案》

落实办理工作，对于主办件，积极与代表委员沟通，及时报

告办理情况；对于会办件，主动与主办单位对接，沟通办理

意见。四是明确办理重点。将区领导督办的重点建议、代表

团建议、集体提案以及代表委员高度关注的领域列为“两会”

办理工作的重点，对此局主要领导召开集中办理专题会，逐

条建议、逐项提案进行讨论，并对办理工作提出具体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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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加强协商办理，确保精准答复。一是将全过程人

民民主贯穿办理工作始终。业务承办科室在受理建议、提案

后，积极落实第一次沟通工作，第一时间与代表、委员进行

联系对接，沟通建议、提案内容和要求，了解代表、委员的

真实意图，确保办理工作更具针对性。对于代表团建议、集

体提案，局主要领导带队与代表、委员现场座谈，通过充分

交流讨论和民主协商，结合现有条件和法律法规，当面形成

答复意见。二是落实好办理过程中的沟通工作。承办科室在

办理过程中将办理的主要意见及推进情况通过面谈或打电

话等方式及时告知代表、委员，并做好解释汇报工作，通过

充分的交流，争取代表委员们的认可，提高“两会”办理结

果的满意率。三是落实好答复代表、委员的沟通工作。在两

次沟通的基础上，主管科室汇总各承办科室答复意见，报局

主要领导同意后将答复意见发文，主管科室将发文邮寄给每

位代表、委员，并致电每位代表、委员，了解收件情况，确

保每位代表、委员及时收到答复意见，同时再次倾听他们对

答复意见的建议。

（三）加强动态跟踪，确保推进落实。一是对行业管理

类的建议尽快解决。如 004 号人大建议，对行道树白蚁的管

理提出了建议，局绿管中心第一时间安排养护管理单位对该

路段进行查看，对疑似有蚁道蚁路的行道树喷洒药水，并对

行道树树洞和创口进行处理，于 2 月底完成对该路段的白蚁

处置工作。二是对政策措施类的建议、提案做好解释普法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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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。如 008 号、036 号人大建议和 109 号政协提案，均涉及

精品小区建设中的绿化调整问题，对此我们按照《上海市居

住区绿化调整实施办法》相关条款予以解释，同时将该办法

与答复意见一并寄送给代表、委员，并依托林长制工作机制

开展关于居住区建设过程中涉及绿化调整、迁移等问题的专

题普法讲座活动。三是对项目建设类的建议、提案统筹规划

逐步解决。如人大 005 号、049 号人大建议，对口袋公园设

施配置和建设提出了建议，我局对公园的现有设施进行了优

化调整，并将建议纳入后续的项目建设中统筹考虑，我们及

时将这些情况向代表进行了当面汇报和解释。

四、案例

案例 1：关于 008 号代表建议《关于老小区加装电梯的

后续维保问题》的办理答复。

区领导督办的重点建议，落实人民城市建设理念和行业

规范依法办理。局主要领导要求，办理过程中要按照岑福康

常务副区长 3 月 4 日在该代表建议上的阅批意见，积极贯彻

落实。3 月 20 日，承办科室电话联系代表本人汇报答复意见。

3 月 27 日，与代表见面座谈，当面解读《上海市居住区绿化

调整实施办法》相关条款。4 月 10 日寄送答复意见书和《上

海市居住区绿化调整实施办法》。6 月 10 日，组织街道管理

人员、居住区物业相关人员学习新修订的《上海市居住区绿

化调整实施办法》和《居住区绿化调整技术规范》。通过当

面解释和专题普法讲座，提升相关管理人员对该办法的知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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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，同时在实际业务办理过程中积极予以专业指导，将区领

导的工作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实处。

案例 2：关于 020 号民革长宁区委集体提案《关于长宁

区外环林带生态绿道改善准入规定的建议》的办理答复。

局主要领导牵头协商，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和完善

行业规范办理。4 月 7 日，局主要领导带队，局分管领导，

承办科室负责人与提案委员开展现场座谈，双方对现有的公

园绿地及生态绿道等方面的管理法规进行了深入的讨论，并

商定由区绿化市容局配合民革长宁区委开展相关调研工作。

4 月至 9 月，民革长宁区委针对现行城市公园绿地管理法规

存在规范性文件位阶较低、不同领域规范性文件衔接存在障

碍、对于特定户外活动针对性操作性不强、城市公园绿地管

理细则不具体，难以满足市民群众对城市生态绿道和城市公

园功能性拓展的现实需求等方面问题，组织座谈讨论、实地

走访等多种方式的调研工作，区绿化市容局全程参与积极配

合，形成了调研成果。相关建议被民革上海市委“社情民意”

予以采纳，这将对城市公园绿地管理法规的修订完善起到积

极作用，也必将对解决市民群众的现实需求产生积极影响。

长宁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

2023 年 11 月 27 日


